
 

按照2023年5月30日全省农村不动产登记现场推进会工作安排，以及晋

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积极做好晋城市林权不动产确权登记标准化

试点工作的通知》，沁水县被确定为山西省林权不动产确权登记标准化试

点县，为确保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沁水县林权不动产确权登记标准化

试点工作方案》。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利用前期林权登记试点工作经验，创新权

籍调查方式方法，妥善解决各类历史遗留问题，逐步规范林权不动产确

权登记工作，为全省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一是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梳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特别

是权籍调查缺经费、确权登记缺办法、遗留问题解决缺政策等严重影响

工作开展的突出问题，探索解决之策。 

　二是依法依规。将依法登记贯穿林权登记工作全过程，严格把握政

策界线，严格执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严格登记审查，规范确权登记

发证程序、方法和内容，杜绝不符合登记条件的林权合法化。



　　　

　三是勇于探索。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结合实际开拓思路，勇于探

索，大胆创新，积极尝试多种方式方法解决问题，寻求切合实际、好用

管用、便于实施的有效措施。

四是以点带面。 立足服务全省工作大局，利用好前期林权试点工作经

验，以点带面逐步推开，力争形成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林权登记

标准化经验成果。



以前期林权试点工作经验成果为基础，探索简便易行、快捷高效的

技术方法与调查组织形式，加强信息化建设，创新便民利民服务举措，

分类梳理试点工作中的各类问题和困难，研究制定相应的解决办法，

形成一套林权类不动产登记标准化流程和操作规范，推动林权类不动

产登记法治化、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



(一)探索研究林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方法

(二)探索简便易行、精准少误的林权地籍调查方法

(三)探索形成林权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

(四)探索切实可行的林权确权方式　

(五)探索制定林权登记标准化工作流程　

(六)探索创新林权登记便民服务举措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自然资源局和林业局要高度重视林权登记标

准化试点工作，并组建工作专班，加强协作配合和责任落实，统筹协调

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大问题，共同梳理问题，研究政策措施和路径方法，

按时保质完成试点任务。

　(二)落实工作保障。县财政局要搞好预算和拨付，确保试点工作经

费落实到位。



　(三)加大宣传力度。各相关单位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互联网、

等各类媒体平台，采取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方式，加强林权登记标准

化工作宣传，积极做好正面引导和政策解答，充分调动林农林企及村级

组织参与积极性，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工作氛围。同时，要及时组织

工作人员开展林权登记业务培训，确保适应林权不动产登记工作需求，

充分保障试点工作顺利开展。

  




